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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 文件

沪经信生〔2024〕248 号

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商务委关于开展大模型等技术赋能
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揭榜挂帅项目征集的通知

各区经委、商务委、科经委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《推动区块链、大模型技术赋能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

发展实施方案》《上海市促进产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3-2025 年）》，打造我市新质生产力，现就大模型等技术赋能

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揭榜挂帅项目征集情况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具体要求

申报主体应为场景的建设方、运营方等，须在沪注册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，且需承诺揭榜后能够在指定期限内完成相应任务。

各区经委、商务委、科经委在推荐项目时需按照政府引导、企业

自愿的原则，优先推荐技术能力强、产业化前景好、行业带动效

果显著的项目。项目需具备以下特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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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较好的综合效益。需实际开展建设，数据真实、内容清

晰，能取得一定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。

2.较强的赋能作用。应当充分体现区块链、大模型等前沿

技术特色，对行业或企业具有较强借鉴意义，对产业链、供应

链具备赋能作用。

3.较高的技术成熟度。使用的技术底座或核心技术模块应

较为成熟，具备一定自主可靠性；技术与平台的融合度应较为

顺畅；开发方式可以是自主开发、委托开发或联合开发。

二、场景范围

本次征集的揭榜挂帅项目建设方向，包括但不限于围绕以下

场景内容。

1.区块链应用场景

数据流通互信。在钢铁、有色、化工、能源等领域，平台运

用区块链技术，实现关键数据在交易流通环节的上链存证，推动

产品信息和交易信息的溯源追踪。

碳足迹管理。基于区块链技术，在钢铁、有色、 建材、化工、

电池、纺织、新能源等行业开展碳足迹、碳排放、碳核算等相关

技术服务。

供应链协同管理。在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，依托

产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从核心企业到供应商信息的穿透式追溯管理

服务。

供应链金融。围绕钢铁、化工、有色金属、物流仓储等行业，

联合金融机构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融资业务，开发专属供应链

金融产品。

2.大模型应用场景

智能选品。围绕工业品采购、电子元器件采购、产品检测分

析等需求，为平台上下游客户打造智能选品、选型、选购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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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预警。运用大模型技术，开发用于设备生产过程的智能

报警、智能预测等模型，精准管控生产设备。

智能营销。结合营销方案，构建产品使用手册等有效语料，

开发数字营销模型，为行业提供智能营销解决方案。

智能客服。在工业品、集成电路、化工检测、时尚消费品等

领域，打造为产业链上下游服务的全媒体在线客服、智能语音机

器人等。

三、工作程序及要求

1.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负责组织本区相关企业申报

推荐工作。

2.各申报主体应按照“大模型等技术赋能生产性互联网服务

平台揭榜挂帅项目征集表”（附件 1）要求，填写征集表和随附材

料，于 4月 30 日（周二）下班前将征集表和随附材料（纸质版一

式两份、电子版 pdf 和 word 版本）报送至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

务委）（各区工作联络员表见附件 2）。

3.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对本区所有申报材料进行汇

总、初审，并在汇总表上盖章出具意见（附件 3），于 5月 10 日

（周五）下班前将征集表和随附材料（纸质版一式两份、电子版

pdf 和 word 版本）、意见汇总表报送至上海市电子商务行业协会。

4.市经信委会同市商务委将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评审，评定

公布一批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的场景项目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在申报市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时，对其符合条件的项目

或企业按规定给予优先支持；在申报上海产业菁英高层次人才培

养专项和重点产业领域人才专项奖励政策时，对其符合条件的按

规定给予优先推荐；在申报国家和我市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、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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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项目和上海市产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时，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

予优先推荐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.工作联系人：高 平 63560343 13524570334；

曹瀚元 23112654；

黄甜甜 23110633。

2.报送联系人：王屿萱 63560343 13076003212。

3.邮寄邮箱：project@chinaseba.org。

4.寄送地址：宝山区逸仙路 2816 号华滋奔腾大厦 B栋 20 楼。

附件：1.大模型等技术赋能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揭榜挂帅

项目征集表

2.各区经委、商务委、科经委工作联络员表

3.大模型等技术赋能生产性互联网服务平台揭榜挂

帅项目意见汇总表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上 海 市 商 务 委 员 会

2024 年 4月 7日

抄送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虹桥商务区管委会。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4月9日印发


